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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68876867420262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 2700号

邮政编码：

电话：56475996

传真：

联系人：王轶飞

乙方：上海吴淞口骥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518弄 10号 1层 A-256室

邮政编号：

电话：13916348620

传真：

联系人：朱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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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

账号：60220418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根据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采购项目采购需求及中标结果，经双方协商，签订

2026 年度委托服务合同。

现为进一步推动宝山区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化运作，规范服务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多样化、

个性化的居家养老服务，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具体达成

如下协议。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项目描述：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对庙行镇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多样化、个性化的

居家养老服务，包括对现有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日常管理、做好庙行镇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情况统计等。

2. 合同价格、服务地点、服务期限及支付方式

2.1 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3662064元整（叁佰陆拾陆万贰仟零陆拾肆元整）。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

它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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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地点：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

2.3 服务期限

本服务的服务期限：。

2.4付款

7．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单位：元）。

7．2 本合同款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7．2．1 付款内容：（分期付款）

7．2．2 付款条件：

分期付款

1.原甲方劳动关系转入乙方的服务人员承接的居家养老服务费用按实际服

务量 (每月所有服务人员服务总小时数× 元/小时)每月按实结算。

2.由乙方自招的服务人员承接的居家养老服务费用按实际服务量 (每月所

有服务人员服务总小时数× 元/小时)每月按实结算。

3.服务费以“先做后结”的方式每月进行结算，每月 15 日之前，甲方须将上月服

务费用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项目为综合单价闭口包干，不作调整，每月

按实结算，结算总价不超过合同总价。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

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二、合作方式

1.乙方承接甲方的居家养老服务，并对甲方现有从事该服务的服务人员进行

统一管理。

2.本项合作下，与甲方签署为老服务员的员工的劳动关系划转到乙方，由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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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之建立聘用手续并由乙方支付费用，进行统一安排、管理。乙方应按月向甲

方提交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工作时间、考核明细表等。

3.在甲方的指导监督下平稳过渡，逐步达到安全管理、人员管理、服务质

量管理；按合同要求完成服务内容。

三、项目运作标准

乙方应当依照甲方提出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开展项目运作，履行承诺，诚实守

信，保证质量。

四、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 制定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要求、操作规范、服务项目等。

2. 依据市、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有关规定，对辖区内的居家养老服务开

展情况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

3. 配合乙方做好辖区内老人信息的采集、录入和更新工作。

4. 监督、检查居家养老服务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工作。

5. 负责对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资格的评估和审批。

6. 监督乙方的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

7. 负责核准乙方提交的各式报表并及时向乙方反馈。

8. 负责对乙方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考核，有权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检查，项

目结束后进行审计、验收。

9. 拥有本项目相关的文件、照片、视频、智能化系统、大数据以及课件、

手册、案例集等产出的无偿使用权。

10. 向乙方无偿提供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管理的办公场所、网络、通信设备（电

话）、办公用品（A4 打印纸、打印机、墨盒等）、办公设备（电脑、键盘、鼠

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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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权利、义务：

1. 严格依照甲方的实施要求、操作规程和服务项目，对上门服务人员全方

位实施签进、签退、服务轨迹的追踪，为庙行镇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管理。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向其他组织和个人转让项目。

2. 受甲方委托，对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培训和考

核，及时处理和解决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好服务员队伍的稳定、建设工作。

3. 利用服务人员已安装的外勤 APP 系统，保证服务员顺利完成服务工单扫

码签入、签出及定位操作。

4. 负责老人服务包的制定，服务工单的排班、录入及更改。

5. 负责接收甲方目前使用的所有服务人员的管理职能。

6.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接受甲方对项目的监管，并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

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检查，接受甲方的评估考核及经费使 用情况审计，提供相关

资料。

7.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的对外宣传活动场合，或者以经费购置有关物品时，

应当标明或在适当位置标注。

8.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须加强对使用的服务人员的安全教育，杜绝违章

操作、遵守交通法规，如乙方的服务员发生工伤，乙方负责全权处理，由此产生

的费用与责任均与甲方无关。

9.目前甲方使用的为老服务人员，此次皆转入乙方使用，由乙方与之建立聘

用手续并由乙方支付费用。

10.对新增服务人员用于签到的手机等由乙方负责，发生的费用亦由乙方负

责。

11. 其他要求

（1） 关于个人信息使用和保密。一是乙方应确保信息平台的公益性，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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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的人防、物防和技防手段，防止项目中取得的任何个人信息泄露。乙方仅

可因管理和提供居家养老等服务的需要，正当、合理、合法地使用获知的个人信

息，因不当使用、管理不善导致信息泄密，乙方应对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终止项目。二是甲、乙双方终止项目后，乙方不得再使用或

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在履行本协议期间获知的任何个人信息。三是对泄漏个人信

息造成任何后果的，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2）关于项目终止后的物品及资料返还。本协议不论提前解除或到期终止，

乙方都应向甲方返还所有甲方提供的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资料，以电子文本及书

面的方式移交。

（3） 其他甲方制定的居家养老服务实施要求、操作规范、服务项目、补贴

标准及评估考核办法等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1. 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变更等原因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主张终止的

一方应当及时以书面的形式向另一方提出。

2. 本合同内容的变更、终止和解除均需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

六、其他事项

1.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当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应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 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3. 本合同的解释权归甲方。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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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服务期限

本项目的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钱继辉（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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